关于印发《包头市光伏帮扶电站

收益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有关旗县区农牧局、财政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为切实巩固拓展光伏帮扶工作成效，进一步明确我市光伏帮扶电站发电收益分配等有关事项，确保持续稳定发挥光伏帮扶效益，根据自治区《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光伏帮扶电站收益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内农牧帮扶发﹝2025﹞498号）文件要求，市农牧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包头市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修订，现予以印发，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包头市光伏帮扶电站收益使用管理办法

包头市农牧局                       包头市财政局

包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12月29日

附件：

包头市光伏帮扶电站收益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光伏帮扶电站收益分配使用管理，巩固拓展光伏帮扶成效，健全完善利益联结长效机制，持续稳定发挥光伏帮扶电站效益，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及农业农村部有关要求，参考自治区农牧厅、财政厅、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光伏帮扶电站收益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内农牧帮扶发﹝2025﹞498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光伏帮扶电站包括已列入光伏扶贫项目补贴目录的光伏扶贫电站、自治区光伏帮扶工程建设的村级光伏帮扶电站、纳入帮扶项目资产管理的光伏帮扶电站。
第三条 光伏帮扶电站发电收益形成嘎查村集体经济，主要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继续支持用于脱贫户(含监测对象)等困难群众公益岗位补助、到户产业奖励补助、低收入无劳群众分红、防贫保代缴等；支持用于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如补齐必要的设施设备短板、日常运维管护、保障保洁人员工资、公厕维养等乡村建设项目和乡村治理项目；支持用于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小型公益事业、发展带动较多脱贫群众就业，且持续增收的产业等。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公益岗位满足聘用脱贫户的基础上可就地就近选聘收入较低的普通农牧户参加。

光伏帮扶收益资金不得用于：嘎查村基本支出、购买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修建楼堂馆所、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偿还债务、设立基金和垫资等。收益资金不得坐收坐支、白条抵账、公款私存和私设小金库。不允许将光伏帮扶收益资金以简单分钱形式分配。
第四条 旗县区指定或委托相关机构负责光伏帮扶电站发电收入结转工作。电网企业根据光伏帮扶电站实际上网发电量核算发电收入。燃煤标杆电价对应收入，在扣除电站场地租金、税费保险和运维管理等费用后的收益按月拨付到结转机构专户；光伏发电财政补贴按规定由电网企业或地方财政部门按月拨付到结转机构专户，结转机构在收到结转收益资金的10个工作日内及时划拨到受益嘎查村。

第五条 旗县区农牧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嘎查村光伏帮扶收益分配指导，推动嘎查村按照“四议两公开”民主议事程序，每年制定光伏帮扶收益使用计划，明确项目实施管理流程、资金支出流程和资料清单，组织开展项目推选、申报、建设、验收、运管等工作。单个嘎查村无实施条件的，经民主议事程序，可由旗县、苏木乡镇统筹整合用于产业持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动农牧民增收。
第六条 各旗县区农牧部门应统一设立光伏帮扶收益分配使用账本和科目，指导嘎查村建立光伏帮扶收益台账，规范资金使用。光伏收益纳入农村“三资”管理平台统一监管，严格落实“村财乡管”制度，并将光伏收益账户与村集体经济账户分设，专户管理，封闭运行。本着业务办理便利的原则，以旗县区为单位可以选择服务网点覆盖到苏木乡镇的同一银行开设账户，开展业务托管。

旗县区农牧部门每月15日前按照“有发生即录入”的原则，将上个月光伏帮扶收益分配信息及时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第七条 各旗县区农牧部门应加强光伏帮扶收益分配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主要内容包括：实施细则制定情况，资金拨付、系统录入情况，项目实施管理、资金使用效益情况，信息公开、公示公告制度落实、档案管理、违纪违规等方面的情况。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和其他违规违纪问题进行督促整改，对好做法好经验，及时进行总结宣传。旗县财政部门要将光伏收益金管理情况纳入财会监督范围，落实电价补贴资金过手监督责任，抽取一定数量嘎查村进行监督指导，确保收益金及时、足额拨付到村。

第八条 各旗县区农牧、能源、电网企业和单位应加强光伏帮扶电站运行管理监测，共同使用好、维护好全国光伏帮扶信息监测系统，扎实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运维管理，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逐步提高光伏帮扶电站智能运维管理水平，确保光伏帮扶电站持续稳定发挥效益。
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农牧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各有关旗县区农牧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结合本办法，修订完善实施办法或细则，明确收益资金使用方向、发放标准、程序和监督验收等环节，并报自治区农牧厅备案。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市扶贫办制定印发的《包头市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收益管理办法》(包扶办发〔2018〕103号)同时废止。本办法如与国家、自治区后续政策要求不一致，按国家、自治区最新政策执行。
